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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8. 请教建筑企业税收问题：

（1）挂靠税金的处理：收取挂靠费的建筑公司，挂靠

费是否不在账面上反映，而是相当于自营方式，在应付给

挂靠方的工程费中抵减呢？

（2）项目部的核算，是归项目部所在地的分公司汇总

核算，还是直接归总公司汇总核算？分公司独立核算且

办理了临时税务登记证，分公司在所属的税务局是否可

以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？所得税就在临时

税务登记的主管税务机关交吗？和总公司所得税还有关

系吗？

答：（1）根据《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一条：

承包人以发包人、出租人、被挂靠人名义对外经营并由发

包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以发包人为纳税人。公司收取的

管理费实际已构成建安营业税的计税依据，不再另外缴

纳税收。因此，应以建筑公司为纳税人，对挂靠业务收取

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全额计征营业税，管理费不宜重

复计税；如建筑公司只收取管理费，收入不全额入账，不

开具发票，则对收取的管理费按“服务业”税目征税。

（2）项目部的核算汇总在哪一级，要看贵公司的内部

管理体制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税务登记管理

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1号）规

定，“纳税人到外县（市）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，应当

在外出生产经营以前，按照外出经营活动所应缴纳的货

物与劳务税税种向相应的县级以上（含本级）主管税务机

关申请开具《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》。”分公司也是

纳税人，当然可以开外管证。

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后，所得税在分公

司机构所在地预缴，年终汇算清缴到总公司。

029. 母公司A持有子公司B 100%股权，其中有部分

以房屋进行实物出资，但在出资期限内未及时办理过户

手续，是否认为出资不到位而自动减资？

如果是这样，而B公司已持有固定资产原值2 000，并
已计提折旧200，对于这样减资，母公司A和子公司B如何

进行账务处理？

答：（1）一般情况下，如果该房屋办理过户手续不存

在法律障碍，且该房屋确实为B公司生产经营所需，则还

是建议尽快办理过户手续，以消除该瑕疵。此时不会认为

是自动减资。

如果该房屋存在瑕疵（如被设定担保、过户存在障碍

等），则母公司也可以选择以现金置换该项瑕疵出资。如

果既不能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，也不能以其他方式补足

该出资，则应进行减资处理。

（2）如果进行减资处理，账务处理如下：

母公司 A 的分录是：借：固定资产 1 800；贷：长期

股权投资 1 800。
子公司B的分录是：借：固定资产清理 1 800，累计折

旧200；贷：固定资产 2 000。借：实收资本 2 000；贷：固定

资产清理 1 800，资本公积200。

030. 甲、乙两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，由甲主导，

在甲下设分公司A，约定利润按比例2∶1分成。A尚在开发

前期，权益科目仅一项：未分配利润（1 000万元）。现在乙

要求退出，双方协商由甲付给乙 5 000万元，作价依据是

该项目预计利润中乙按比例应享有的部分。

请问：（1）如何看待这笔交易的实质，是甲收购乙的

股份？还是A向乙提前分配利润，而由甲代付？

（2）如何进行会计处理？

答：（1）如果以后不管A分公司开发项目的利润实现

情况如何，乙方现在取得5 000万元后都不再享有项目的

权利和任何其他付出经济资源的义务，那这个事项就不

是提前分配利润。而且按照《公司法》的规定进行，没有实

现的利润不能分配，因此不存在提前分配的问题。

这笔交易的实质可以看作甲收购乙在合作项目中的

份额。

（2）甲公司接受乙公司出资时记入负债类科目的，则

偿还金额超出该负债原账面价值的部分视为筹资支出，

应计入财务费用。

031. 我公司由两位股东出资设立，公司已经经营一

年，经营状况良好，因此有第三方自愿入股。目前公司实

收资本为 80 万元，无负债，前两位股东欲以 100 万元作

价，卖 35%的股份给第三方，第三方需投入 35万元，那我

公司收到 35万元现金后怎么处理呢？资产负债表上是否

按100万元列实收资本？

答：根据协议，新入股的第三方获得 35%的股权，那

么第三方应获得的实收资本金额是：80×35%=28（万元）。

另外的7万元记入“资本公积——资本溢价”科目。由于贵

公司没有增资，那么实收资本总额应该还是80万元，同时

应该调整实收资本中的各股东明细账。

（028～03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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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2. 关于贷款列报的问题。A单位以抵押方式从B银

行取得2 000万元贷款，利率6%。然后A用2 000万元贷款

办理定期存单，质押给B银行取得 2 000万元贷款，利率

6%。A单位报表只将第一笔2 000万元贷款列示在短期借

款中，第二笔2 000万元贷款列示在其他应付款中。

请教：该业务应如何在报表中列报？

答：A单位从B银行分别取得了两笔2 000万元的借

款资金，只是分属于抵押和质押。由于A单位被占用的信

贷额度是4 000万元，列为“其他应付款”不能体现第二笔

2 000万元贷款的实质，建议全部列为借款。

033. A公司拟在外地设立一个新的子公司B，由于B
尚在筹建，就以A公司的名义和C公司签订了一份厂房租

赁合同（新建的厂房），约定了以下条款：①租赁期限为

20 年，租金每年上浮 3.5%。②在租赁期限内，双方可以协

商终止该合同，但终止合同的一方要赔偿对方损失。③租

赁期限满，厂房的所有权不转移，A 公司也没有购买选

择权。

子公司B公司成立后，A、B、C三家公司签订了一个

补充协议，约定由B公司承受原合同下A公司的一切权利

义务，并约定以原来的20年租赁合同为总合同，B公司与

C公司每年签订一份一年期新合同，合同其他条款不变。

次年，B公司与C公司签订了一份新的一年期租赁合同。

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：①B公司能否认定该租赁为融

资租赁？②在签订一份新的一年期合同后，B公司应如何

处理，是按照经营租赁在 20年的租赁期限内以直线法确

认租赁费用？还是单独管理一年一签的合同，不考虑直线

法20年分摊的影响？

答：（1）经营租赁是—项可撤销的、不完全支付的短

期租赁业务，融资租赁则不得随意撤销。如果该20年租约

可以在中途协商终止，则不能判断为融资租赁。

（2）B公司处理时，要考虑每年一签的合同与原先的

20年租约的关系。如果该20年租约有效，则应把这些一年

一签的租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；反之，如果原20年租约失

效，新租约之间没有直接关联的，则各租约之间互相独

立，不作为一个整体按直线法分摊租金。

034. 我公司是一家合资企业，2004年成立，股东分别

为某香港企业（持股 80%）和某中国自然人（持股 20%），

自然人股东在企业任职，香港企业与自然人股东存在一

定的关联方关系。

由于企业从成立起一直没有派发股东红利，2012年

底，公司董事会决定：对自然人股东在税后利润里派发

200万元的红利，并按规定申报了20%的个人所得税。而对

香港法人股东未派发股东红利。

近期，税务机关对我单位进行了检查，提出：企业派

发股东红利必须针对所有股东，不能仅对自然人派发红

利，而不对法人派发股东红利。税务机关认为：这份200万

元的红利应该视为年终奖励，应按工资征收个人所得税，

税率为35%，企业在利用税率差偷税。

请问：我们企业的行为有何不妥之处？税务机关的观

点对吗？

答：由于贵公司是一家合资企业，根据《中外合资经

营企业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六条的规定，合营企业按照

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分配原则如下：

（一）提取储备基金、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、企业发展基

金，提取比例由董事会确定；（二）储备基金除用于垫补合

营企业亏损外，经审批机构批准也可以用于本企业增加

资本，扩大生产；（三）按照本条第（一）项规定提取三项基

金后的可分配利润，董事会确定分配的，应当按合营各方

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。

因此，贵公司董事会确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很明显不

符合上述原则，同时这种分配方案影响了国家税收利益，

税务机关有权进行调整。

035. 我公司下属子公司A（独立法人单位）欠其他公

司 1 500万元，经法院判决，A公司将所属一块商业地块

（约 5亩）作价 1 500万元抵给了对方，请问A公司须交纳

营业税、土地增值税等吗？

答：根据《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三条的规定，

“条例第一条所称提供条例规定的劳务、转让无形资产或

者销售不动产，是指有偿提供条例规定的劳务、有偿转让

无形资产或者有偿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。”

根据《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，“转让国有

土地使用权、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

位和个人，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，应当依照本条例

缴纳土地增值税。”

由上可知，A公司用商业地块抵偿债务，属于有偿转

让行为，应该缴纳营业税、土地增值税等相关税费。

036. 公司总经理去法国参加会展，回来时拿了很多

法国的收据报账，请问这种收据可以入账么？税务机关查

账和集团审计会不会有问题？

答：根据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

理办法〉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587号）的第三十三条，单位

和个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与纳税有关的发票或者凭证，

税务机关在纳税审查时有疑义的，可以要求其提供境外

公证机构或者注册会计师的确认证明，经税务机关审核

认可后，方可作为计账核算的凭证。

（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财会教研室 王建安 蔡雪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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